
本規範依律師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詮釋

1. 立法治革

( 1 ）民國 72 年律師規範第 1 條：律師應以崇尚法治、保障人權、

實現社會正義為職志。

(2 ）民國 84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1 條：同現行條文。

(3 ）民國 95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1 條：同現行條文。

2. 立法意旨

律師自治雖為律師制度發揮功效所不可或缺之公法上制度，惟

為兼顧律師素質與能力真能回應國民需求與律師使命，律師法第

15 條第 2 項乃授權律師自治團體自行訂定規制律師職務行為之

「？聿師倫理規範」’並於本條明示律師倫理規範制定之授權依據。

3. 解釋適用

按律師自治之內容，包含由律師自治團體自行制定、﹛蕭置具實

效性之自律規範’期能在擴大自治基礎之同時，亦能藉由自律規範

之解釋與執行以確保律師職務行為之適正（詳本規範前盲之詮

釋），為此律師法乃於第 15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「全國律師公會聯合

會應、訂立律師倫理規範’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，報請法務部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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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」’授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制定律師倫理規範之權

責，另在律師倫理規範解釋之實務上，法務部亦尊重由中華民國律
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享有解釋之權限，是在律師倫理規範之制定、解

釋與執行上，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不論餘基於律師自治之

制度性保障或律師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之授權，均具有等問或類

似於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之角色（並詳釋字第 269 號、第 382 號及

第 462 號解釋）。在此認識下，律師倫理規範應為（準）行政機關

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）依法律（律師自治制度與律師法

第 15 條）授權所制定之實效性規範。

比較法上，亦有類同於我國律師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相關規

定，如日本并護士法第 46 條及第 33 條第 2 項第 7 款即規定日本并

護士連合金（下稱日并連）應制定會規，並應於會規中搗示律師道

德暨其他維繫會員綱紀之規定，日并連乃據以於 2004 年制定「并

護士職務基本規程」（第 70 號會規），並於 2005 年 4 月 1 日施行，

且律師執行職務違反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而情節重大者，依并護士

法第 56 條規定應受懲戒，可知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應為并護士法

授權日并連制定以規制律師職務行為之實效性規範。

( 相關戀戒案例

無。

( 相鞠措輝與臨釋

1.律師法第 15 條：「律師公會應訂立章程，報請所在地地方法院檢察

署層轉法務部及所在地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備案﹔章程有變更時，亦

同（第 1 項）。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應訂立律師倫理規範，提經會

員代表大會通過後，報請法務部備查（第 2 項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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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碧藍帶立法例

1. 日本并護士法第 46 條（含則）：「日本并護士連合金怯、金則在定

吟令付批成在已在心（第 1 工頁）。日本并進士連合金仿金則lζl士、

次l乙揭i-r毛事項在記載L 企付訊If合已安 i,,~ C 第 2 項）：一、第王

十三奈第二項第一哥恥已第五守主才、第七哥力＞ G第十一哥主 c 、

第十三左手、第十五左手及U第十六左手lζ揭仔石事項。二、并護士名簿

仿登錄、登錄換文及U登錄取消L C閱寸志規定。三、綱紀審查合

l乙闋寸毛規定。」

2. 日本并護士法第 33 條（合則）：「并護士合怯、日本并護士連合金

仿承認在受付τ 、金則在定吟令付訊問令已 /J'P （第 1 工頁）。并護

士金仿合則lζl土、次lζ揭i-r~事項在記載L在付ht主令已在 1,-) （第

2 項）：一、名林及。、事務所仿所在地。二、合長、副金長芳。〉他

金仿機開仿選任、構成及。、職務權限l之間寸志規定。三、人金及。、

退合lζ闋寸毛規定。四、資格審查合lζ闋寸志規定。五、合議l之間

寸 6規定。六、并護士名簿仿登錄、登錄換文及。、登錄取消 L仿請

求仿進達並lft乙第十三奈仿規定l之主石登錄取漓仿請求l乙闋寸毛規

定 ot、并講士道德哥仿他金員仍綱紀保持︱ζ間才志規定。八、懲

戒並0、 l之懲戒委員金及σ綱紀委員合lζ閱寸志規定。九、無資力者

仿允吟 l乙寸之3法律扶助lζ闋寸毛規定。十、官公署有？仿他lζ封寸吞

并護士仿推薦l乙闋寸毛規定。十一、司法修習生仿修習lζ閱寸志規

定。十二、金員仿職務l乙闋寸石紛議仿調停l之間寸毛規定。十三、

建議及σ答申 l之間寸之3規定。十四、當利業務仿屆出及。、當利業務

從事并護士名簿lζ闋寸之3規定。十五、金費l乙閱寸志規定。十六、

合計及。、資產 l之間寸毛規定。前項 l乙揭付毛事項安交更寸毛色主

l立、日本并護士連合金仿承認在受什合付訊問丘吉色拉 1,-) （第 3

I頁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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